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全國人大

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今日會於本港

舉行的基本法研討會主講，而為了配合課程

需要，部分中學將從教育專業出發，安排師

生在校內觀看研討會直播。不過，「人民力

量」多名成員昨日到政府總部外抗議，更聲

言今日會動員到多區的官立中學附近擺街

站，企圖滋擾學生。教育局強烈譴責有關舉

動，批評此舉是向學生作政治宣傳，企圖干

擾學校的教學安排，並呼籲學校倘發現有學

生遭受滋擾，可按情況向執法部門尋求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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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無「兩制」之分 港不應成為「短板漏洞」

作為資本主義頭號國家的美國，高度
重視國家安全。美國政府將國家安全教
育看作是一種天然的使命，凡是自認為
本部門的職責與國家安全問題有關的，
都會積極推動有關教育工作的開展。其
中最為活躍的，也是參與國家安全與國
際事務最多的部門，包括國務院、國防
部、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中央情報局
等。

美國高度重視國家安全
另一方面，美國社會與民眾，特別是

精英階層，對於國家安全事務也非常熱
心，因此民間團體，特別是與國家安全
事務相關的政治性、學術性團體，也是
推動國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力量。其中非
常知名的機構如港人耳熟能詳的蘭德公
司、布魯金斯學會、福特基金會、外交
關係委員會等。另外，美國高校出於學

術研究的目的，也是推行與資助國家安
全教育的重要力量。
作為資本主義君主立憲制的西班牙，

鐵腕對待加泰羅尼亞獨立，西班牙以叛
亂和煽動叛亂罪起訴推動加泰羅尼亞獨
立的地區領導人，國王則警告分裂「不
可容忍」。數十萬西班牙民眾走上巴塞
羅那街頭遊行，反對加泰羅尼亞政府獨
立，捍衛西班牙統一。

俄高度警惕「顏色革命」
經歷過前蘇聯解體切膚之痛的俄羅

斯，對「顏色革命」高度警惕。新版俄
《國家安全戰略》，將以「顏色革命」
為代表的可能影響俄羅斯團結穩定的敵
對活動，作為新的國家安全威脅列入其
中，充分凸顯了俄羅斯對防範「顏色革
命」的重視程度。
「顏色革命」毒性極猛，在俄周邊國

家頻繁發生。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
革命」、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鬱金
香革命」和5年後巴基耶夫政權的失
守，都是「顏色革命」惡之花結出的毒
瘤。2010年底突尼斯爆發的「茉莉花
革命」，引發阿拉伯世界多國內亂，至
今仍在持續發酵。烏克蘭危機也由「顏
色革命」而起，導致戰亂紛爭不斷，至
今造成逾萬人死亡。

「佔中」實是「港版顏色革命」
3年前香港發生的非法「佔中」，就

是「港版顏色革命」。「佔中」之後本
土分裂主張和「港獨」思潮的蔓延，也
有濃重的「顏色革命」陰影。美國地緣
政治智庫研究員卡塔盧奇撰文，踢爆
「港版顏色革命」表面偽裝成以爭取
「普選」為訴求的民主行動，實際上暗
中接收以美國國務院、美國民主基金會

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財政、政治、媒體等
各方面的援助，企圖將香港變成境外勢
力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橋頭堡」。
今年8月，高等法院上訴庭根據律政

司提出的刑期覆核，改判黃、羅、周
即時入獄6到8個月，這是依據其犯罪
行為和相關法律作出的裁決，得到社
會大眾以及法律界的歡迎。然而，香
港反對派和外部勢力內外勾連，以
「政治檢控」、「政治裁決」為名，
對香港的法治制度進行肆意抹黑和無
端攻擊。
12名所謂「國際法律權威」漠視本

港的司法獨立，公然要求港府釋放「雙
學三丑」；在終院審理「雙學三丑」上
訴的申請前，兩名聯合國人權「專家」
發表聲明，要求終院「根據香港履行國
際人權公約的義務」審理案件，赤裸裸
干預本港的司法制度。香港反對派和外
部勢力內外勾連，死心不息為「佔中」
翻案，為「港版顏色革命」死灰復燃埋
下伏筆。

二十三條立法必須提上議程
縱觀歷次「顏色革命」，為配合美

英政府顛覆他國政權之目的，西方傳
媒和政客一定是打頭陣，一方面塑造
「顏色革命」發生地「搞手」的「鬥
士」形象，另一方面顛倒黑白、混淆
視聽，極力污名化「顏色革命」發生
地的政府，「港版顏色革命」在這方
面也不例外。
今次香港的反對派和外部反華勢

力內外勾連，以「政治檢控」、「政
治裁決」、「損害法治基礎」、「妨
礙司法獨立」為名，對香港律政司、
承審法官、特區政府進行肆意抹黑，
為「佔中」分子的違法行為張目。
充分說明「港版顏色革命」對國家
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威脅，尚未
遠去。
王主任表明，香港至今仍未能完成基

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影響、威脅到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風險隱患「尚
沒有得到有效清除和防範」。「港版顏
色革命」威脅尚未消除，「港獨」勢力
日益囂張及明目張膽，本港更須遏止
「港獨」，堵塞危害國家安全的法律漏
洞，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有迫切性，必
要早日提上議事日程。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與36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日前會面時表明，在「一國」之內，任何地區都不應

成為國家安全的「短板、漏洞」，他引述有人指「在國家安全上，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

制』之分」。的確，環顧世界，國安無「兩制」之分，世界各國都高度重視國家安全。在「一國」

之內，香港不應成為國家安全的「短板、漏洞」。

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

擬中學附近擺街站
「人力」企圖搞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再有
「獨」人到港九新界校園外派發「港獨」
的單張，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經民
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指出，有關行為
涉嫌觸犯刑事條例，校方不應置之不理，
播「獨」行為倘在公眾地方發生，政府更
有責任執法。
梁美芬昨日與傳媒聚會時指出，部分人

有系統地在各區公眾地方派發煽動性「港
獨」單張，帶有政治動機，涉嫌煽動、製
造仇視情緒，有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
九及第十條，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5,000
元及監禁兩年，其後定罪最高可處監禁3
年。

促教局發清晰指引
播「獨」事件一再發生，她認為特區政

府及校方不應該坐視不理，因為整個社會
亦受影響，而參與的學生或會「愈踩愈
深」。她促請教育局向學校發出清晰指
引，倘在校內發生，校方應紀律處分學
生，倘在公眾地方發生，則政府有責任執
法，市民亦可以報警。

「過晒底線」不可再縱容
梁美芬續指，倘特區政府無把握檢控，

就應該分階段就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立
法，先處理「分裂國家」的罪行。她批評「宣揚
『港獨』過晒底線」，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不可
以再縱容及容忍「分裂主義」的行為，既然已出現
此類「分裂」行為，政府便有需要先行處理。
她強調，禁止「分裂國家」的行為並不違反香港
基本法及《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又
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反對派提出的所謂「自
決」則是主權國才有的權利。

基本法國際研討會明舉行
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明日將舉行十年一度的「基

本法國際研討會：回顧與前瞻」，身為協會會長的
梁美芬透露，邀請了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中聯辦副
主任何靖及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等任主禮嘉
賓。
研討會上、下午各舉行兩場，嘉賓包括中聯辦法

律部部長王振民、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廼強、
原基本法起草委員廉希聖等，還邀請了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從國際法講解「港獨自決」主
張。
梁美芬預料，研討會中會談及國歌法、高鐵香港

段「一地兩檢」方案、加泰「獨立」等熱話。是次
除了邀請北京大學及深圳大學的法律學者，與本地
學者一同全面研究香港基本法外，更邀請了美國及
澳洲的法律學者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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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主席陳健波早前提出修改會議程序，惟因反對派反對
而未落實。陳健波昨日透露，已安排於下周一舉行閉
門簡介會，然後在下周六的兩節特別財委會會議上討
論及落實有關修訂程序，並計劃於下月中另一次特別
會議上正式表決，落實處理修訂的程序。

下周一舉行閉門簡介會
陳健波昨日向傳媒表示，在和立法會秘書處研究

後，他認同修訂會議程序要給予12天的通知期，
和5天的修訂通知期是理想的做法，加上要回應反
對派議員的要求，他決定將修訂程序安排在下周一
（20日）舉行一次閉門簡介會，然後在下周六（25
日）舉行特別財會，討論及落實有關的修訂程序。
他估計在12月中可舉行特別財會，審議議員就

會議程序提出的修訂。由於今年的財會只編排至12
月16日，倘未能完成就要留待明年才處理。
另外，立法會建制派與反對派就修改議事規則成

立的平台，昨日傍晚舉行首次碰頭會。他們初步列
出部分雙方關注的內容，再拿回所屬的黨派自行討
論，並於下周再舉行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周子優）「香港
眾志」（中箭）為了
抹黑基本法教材已無
所不用其極，近日又
在其facebook專頁發
功，上載教協「黃
絲」通識老師陳曦彤
所謂的「評論」短
片。（見圖）陳曦彤
在片中誣衊教育局的
基 本 法 教 材 「 洗
腦」，又謂一些政治
意識形態會透過官方
教材「灌輸」予下一
代云云，惹來大批網民批評其言論
荼毒學生。教育局重申，基本法教
材製作嚴謹，在出版前曾經由相關
專家學者及部門審閱等，不存在所
謂的「洗腦」，局方對有教師在社
交媒體對當局的教材作出無理指
控，深表遺憾。
「中箭」近日在facebook以「老

師點睇『 染紅』教育」為題發
帖，聲稱「教育局近來推出了基本
法教育以及不少的『 染紅』教
材」，為此訪問了中學通識科老師
陳曦彤，談談其「理想」中的「公
民教育」，及他如何「評價」基本
法教材及所謂的「染紅」教材。
陳曦彤在長達逾兩分鐘的短片中

大放厥辭，聲言通識科教師在教導
基本法的同時，「除了教導條文之
外，通識科會講解『一國兩制』下
基本法有『不同詮釋』、『不同爭
議』、持份者之間的『衝突』」。

短片抹黑官方文件「洗腦」
他續稱，教師應「小心篩選」基

本法通識教材，「因為一些政治意
識形態好容易透過基本法條文，逐
漸滲入『不同的詮釋』，『不同的
價值觀』，都可以透過某些官方文
件嘗試『洗腦』，嘗試『灌輸』我
們的下一代」云云。
教協網頁顯示，今屆理事會名單

顯示陳曦彤現為秘書。翻查資料，
陳曦彤在2014年發生違法「佔中」
前，曾在報章上以「罷課的第二堂
課 合力打破犬儒」為題撰文，聲
稱會在課堂上跟學生討論有多認同
「阻礙香港民主運動發展的因素是
港人的『 犬儒心態』」，令人質
疑他向學生灌輸「黃絲」思想。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回覆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強調，局方一向以嚴謹的
態度製作教材，而基本法教材在出
版前曾經由相關專家學者及部門審
閱，亦曾邀請不同學校的資深教師
試教試用，以確保教材的準確性及
可用性，並不存在「洗腦」的問
題。
發言人表示，對於有人以教師

身份在社交媒體上對教育局的教
材作出無理指控，深表遺憾，並
重申作為教師，需秉持客觀持平
的態度教導學生正確認識有關憲
法與基本法的基礎知識，及督導
他們加以遵守，「在探究議題的
過程中，教師須慎選坊間的材料
及資訊，注意內容是否基於客觀
事實。」

網民批「垃圾老師」誤人子弟
不少網民狠批陳曦彤誤人子弟。

「Petermy Peter 」表示：「香港有
尼（呢）d（啲）所謂教育界荼毒青
少年，香港青少年又點會得到正常
嘅教育」。「Maisy Wong」亦指：
「何解教中國歷史，教擁護國家民
族，就叫『冼（洗）腦』……『染
紅』，咁叫學生『反中亂港』，應
叫什麼呀？」「Herman Yip」認為：
「他洗（腦）就得，你們講吓都是
『冼（洗）腦』。」「Samson
Chan」批評陳曦彤：「垃圾老師教
壞人！」

財會改會議程序擬下月表決

「人民力量」成員譚得志與
多名成員昨日到政府總

部外抗議，聲言要「反抗李飛『洗
腦』」、「不要『洗腦』教育」，
又老屈教育局邀請鼓勵學校進行直
播的做法是向學校「施壓」，更聲
稱今日會動員約50人分別到觀塘、
筲箕灣和沙田區的中學附近擺設街
站，並派發紅布予學生，遮眼以對
抗「洗腦」教育云云。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強調，基本

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文件，也
是特區實施「一國兩制」的基
礎，與香港居民的生活息息相
關，重申讓學生認識基本法是理
所當然的事，亦是學校教育應有

之責。
發言人指出，部分學校會安排學

生收看研討會直播，以配合課程需
要，促進學習，相關教育活動理應
獲得各界肯定和支持，有組織就該
項教學活動作出各種無理指控，局
方絕不認同。

教局批政治宣傳圖擾教學安排
發言人批評「人民力量」此舉是

向學生作政治宣傳，企圖干擾學校
的教學安排，對此予以譴責，並呼
籲教育界攜手合作，竭力保障學生
免受干擾，能於平靜、安全的環境
下學習，當局亦會為學校提供所需
支援。

黃均瑜：將政治魔爪伸向學生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昨接受香港文

匯報查詢時批評，「人民力量」此
舉是將其政治魔爪伸向學生，企圖
滋擾學校，「這是一個公開活動，
這些政治團體有什麼理由阻止學生
收看直播？為何要抗議？」
他質疑「人民力量」是想刷存在感，

爭取曝光率。他強調，學校倘遇到任
何騷擾都應報警求助，以保護師生。
連同屬反對派的教育界立法會議

員葉建源，亦稱不認同有政治團體
以學校作為宣傳政治思想的地方，
呼籲他們停止相關舉動，避免對師
生帶來困擾。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治
祖）英國保守黨
人權委員會副主
席羅哲斯（Bene-
dict Rogers）早
前被入境處拒絕
入境，反對派聲
稱對方持有效證
件，並質疑特區
入境處是受中國
外交部「指示」行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強
調，有關人等雖持享有免簽證待遇的旅遊證件入
境，但不等於得到保證一定能夠入境，入境處有權
依照法律、既定政策和程序處理每一宗入境個案，
拒絕未符入境規定及來港目的有可疑的旅客入境。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昨日於立法會上就羅

哲斯被拒入境一事向李家超提出質詢。李家超在
回應時表示，不會評論個別被拒入境個案，並強
調入境處會依照法律、既定政策和程序處理每一
宗個案。
他指出，《入境條例》授權入境處詢問入境者身
份，及考慮其是否符合一般的入境規定，例如是否
持有有效旅行證件等。不過，享有免簽證待遇訪客
不等於自動獲得保證一定可以入境香港。
陳志全引述早前英國國會議員就是次事件的發言
稱，羅哲斯被拒入境事件「完全駭人聽聞」，又聲
言相信英國國會、政府及國際社會都會認為李家超
的解釋是迴避問題，並追問李家超所說的「既定程
序」，是否包括中國外交部直接向特區入境處下達
指令。

寸陳志全似英議員發言
李家超回應時笑指，陳志全的言論令他以為自己
身在英國國會，並強調中央政府重視香港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中國外交部已就外國人士的一些評
論講得很清楚，外國無權干預中國內政，香港亦有
權處理香港的出入境事務。

■■李家超李家超

回應羅哲斯個案
李家超：依法處理 誣衊基本法教材「黃師」荼毒學生


